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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３

、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４

、将因未履行承诺所形成的收益上交公司，公司有权暂扣本人应得的现

金分红和薪酬，同时本人不得转让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直至本人将违

规收益足额交付公司为止；

５

、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对投资者进行赔偿。

七、本次发行前后利润分配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经公司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本次发行前形成的滚存利

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

１

、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利润分配政策将

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得

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２

、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现金分红优先于

其他分红方式。 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采用

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

理因素。

３

、现金分红的条件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一般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

１

）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 该年度实现盈利且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的税后利润）为正，现金分红后公司现金流仍

然可以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

期现金分红无需审计）；

（

３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对外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或再融资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

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建设项目、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

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４

、现金分红的比例和时间间隔

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５％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

需求提议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

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

程规定的程序，提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８０％

；

（

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４０％

；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

理。重大资金支出安排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建设项目、对外投资、收购

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０％

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５

、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在保证公司股本规模和股权结构合理的前提下， 基于回报投资者和分享

企业价值考虑，公司可以发放股票股利，具体方案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八、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

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的财务信息未经审计，但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８

〕

６４１６

号审阅报告。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实现营业收入

８

，

５８４．７７

万元，较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增长

１５．６７％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

，

０８２．９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增长

１．１４％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

，

０４６．８５

万元，较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增长

０．１６％

。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净利润增幅不及营业收入增幅， 主要是

２０１８

年一季度美元汇兑损失增幅较高。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１

，

４５１．４２

万元，降幅为

４６．４５％

，主要是因为：（

１

）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公司因开具票据规模增多导致支付的票据保证金大幅增加，从而使得“支付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４７５．０１

万元；（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公司员工工资

水平和福利水平有所提升， 使得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增加

４０５．６８

万元；（

３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公司缴纳增值税和预

缴企业所得税增加，使得“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

３８０．６６

万元。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预计营业收入

２２

，

６７９．２７

万元至

２４

，

７４１．０２

万元， 同比增

长

１０％

至

２０％

； 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９７２．０４

万元至

４

，

４０４．６４

万

元，同比增

１％

至

１２％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

３

，

３４５．６９

万元至

３

，

７１０．０７

万元，同比增长

１％

至

１２％

。 前述财务数据不代表公

司所做的盈利预测。

发行人产品结构齐全，竞争优势明显，并与主要客户及主要供应商建立了

稳定的合作关系，与主要客户的交易具有可持续性，原材料供应稳定。 财务报

告审计截止日后，发行人整体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经营业

绩的预计是基于以销定产的行业特点、 在手订单和研发项目情况以及上游原

材料价格波动情况等，进行的谨慎、合理预计，符合发行人实际经营情况。发行

人经营状况与财务状况正常， 预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报表项目不会发生异

常变化，不存在影响发行条件的重大不利因素。

九、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释义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

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说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

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９９８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三、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１８

］

１０９

号”文批准。证券简称“春光科技”，股票代码“

６０３６５７

”。本次发行的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社会公众股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起上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３

、股票简称：春光科技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６５７

５

、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９０％

，本次合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８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以及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

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正明、张春霞、陈凯、陈弘旋承诺：

（

１

）本人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

２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在公司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３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

行时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将相应调整）。

（

４

）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如前述期间内发行人股票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格

应相应调整），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５

）前述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

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６

）本人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通过合法

方式进行减持，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公告中将明确减持

的数量或区间、减持的执行期限等信息。本人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

两年内合计减持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０％

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

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和减持数量将相应调整）。

（

７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

８

）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减持公司股份的，本

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

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

上交公司。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公司控股股东春光控股承诺：

（

１

）本企业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

２

）本公司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公司在公司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

３

）本公司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

发行时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

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将相应调整）。

（

４

）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如前述期间内发行人股票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格

应相应调整），本公司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５

）本公司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通过合

法方式进行减持，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公告中将明确减

持的数量或区间、减持的执行期限等信息。本公司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

满后两年内合计减持不超过本公司所持公司股份总额的

２０％

且减持价格不低

于公司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和减持数量将相应调整）。

（

６

）如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减持公司股份的，

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

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

所得上交公司。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公司股东凯弘投资承诺：

（

１

）本企业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

２

）本企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在公司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

３

）本企业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通过合

法方式进行减持，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公告中将明确减

持的数量或区间、减持的执行期限等信息。

（

４

）本企业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合计减持不超过本企业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若公

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

价格和减持数量将相应调整），减持方式包括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按照届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的价格进

行减持。

（

５

）如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减持公司股份的，

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

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

所得上交公司。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本企业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公司股东方秀宝承诺：

（

１

）本人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

２

）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在公司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

３

）本人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通过合法

方式进行减持，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公告中将明确减持

的数量或区间、减持的执行期限等信息。

（

４

）本人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合计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５％

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 （若公司股票上市后

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和减持数

量将相应调整），减持方式包括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

法规允许的方式按照届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的价格进行减持。

（

５

）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减持公司股份的，本

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

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

上交公司。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公司股东袁鑫芳承诺：

（

１

）本人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

２

）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在公司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

３

）本人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通过合法

方式进行减持，并通过公司在减持前

３

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公告中将明确减持

的数量或区间、减持的执行期限等信息。

（

４

）本人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合计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３％

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 （若公司股票上市后

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和减持数

量将相应调整），减持方式包括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法律

法规允许的方式按照届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的价格进行减持。

（

５

）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减持公司股份的，本

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

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

上交公司。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公司股东毅宁投资承诺：

（

１

）本企业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

２

）本企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企业在公司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

３

）本企业在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合计减持不超过本企业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且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本次发行时的发行价格（若公

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最低减持

价格和减持数量将相应调整），减持方式包括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

宗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按照届时的市场价格或大宗交易确定的价格进

行减持。

（

４

）如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减持公司股份的，

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

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

所得上交公司。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本企业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公司股东、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王胜永承诺：

（

１

）本人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

２

）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在公司本次发行前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３

）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在公司本次发行前通过金华市凯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４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

行时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将相应调整）。

（

５

）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如前述期间内发行人股票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格

应相应调整），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６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７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

８

）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减持公司股份的，本

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

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

上交公司。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黄颜芳、曹建英、倪云寿、付伟

才、徐益军承诺：

（

１

）本人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

２

）本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在公司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

（

３

）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

行时的发行价（若公司股票上市后出现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最低减持价格将相应调整）。

（

４

）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如前述期间内发行人股票发生过除权除息等事项的，发行价格

应相应调整），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

５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

６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

（

７

）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或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减持公司股份的，本

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

因并向公司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违规减持公司股票所得

上交公司。 如果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９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０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ｉｎｈｕａ Ｃｈｕｎｇｕａ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中文简称：春光科技

２

、法定代表人：陈正明

３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股份有限公司）

４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

７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５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安文路

４２０

号

６

、经营范围：吸尘器零件、橡塑软管、塑料制品、小家电的研发、制造和销

售及自营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７

、主营业务：清洁电器软管及配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８

、所属行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９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９－８２２３７１５６

１０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９－８２２３７０５９

１１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ｇｈ．ｃｏｍ

１２

、电子信箱：

ｃｇｚｑｂ＠ｃｈｉｎａｃｇｈ．ｃｏｍ

１３

、董事会秘书：王胜永

１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１

）董事

本届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其中董事长

１

名，独立董事

３

名。董事由股东大

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３

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姓名 职位 任期

陈正明 董事长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张春霞 董事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陈凯 董事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王胜永 董事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胡春荣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赵鹏飞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汪建萍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

２

）监事

本届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１

名，设监事会主席

１

名。监

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序号 姓名 职位 任期

１

黄颜芳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２

曹建英 监事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３

倪云寿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７．０３～２０１９．９

（

３

）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

５

名。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表所示：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期

１

陈正明 总经理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２

陈凯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３

王胜永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４

徐益军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５

付伟才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６．１０～２０１９．９

１５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行人股票的情况如

下：

姓名 公司职务

直接持股数量

（万股）

直接持

股比例

间接持股数量

（万股）

间接持

股比例

陈正明 董事长、总经理

６００．００ ６．２５％ ４

，

５００．００ ４６．８８％

陈凯 董事、副总经理

４５０．００ ４．６９％ ２１０．９０ ２．２０％

张春霞 董事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６％ － －

王胜永

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

务总监

１２．５０ ０．１３％ １２．５０ ０．１３％

黄颜芳 监事会主席

１４．５０ ０．１５％

曹建英 监事

４．００ ０．０４％

倪云寿 职工监事

６．６０ ０．０７％

付伟才 副总经理

３０．００ ０．３１％

徐益军 副总经理

２７．７０ ０．２９％

合计

－ １

，

２１２．５０ １２．６３％ ４

，

８０６．２０ ５０．０６％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亲属直接、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情况

如下：

姓名 亲属关系

直接持股数量

（万股）

直接持

股比例

间接持股数量

（万股）

间接持

股比例

陈弘旋 陈正明与张春霞之子

３００．００ ３．１３％ － －

刘秦 陈凯配偶

－ － ２３．１０ ０．２４％

袁鑫芳 陈正明姐姐的女儿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６％ － －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不存在直接或

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春光控股， 持有本公司

４

，

５００

万股股份， 持股比例为

４６．８８％

的股份，春光控股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浙江春光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春霞

住所：浙江省金华市金磐路

９２８

号金磐商务大楼

６０８

室

注册资本：

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陈正明家族。 陈正明直接持有发行人

６．２５％

的股权，通

过春光控股持有发行人

４６．８８％

的股权；陈正明之配偶张春霞持有发行人

１．５６％

的股权；陈正明与张春霞之子陈凯直接持有发行人

４．６９％

的股权，通过凯弘投

资间接控制发行人

５．２８％

的股权，通过毅宁投资间接控制发行人

０．８４％

的股权；

陈正明与张春霞之子陈弘旋持有发行人

３．１３％

的股权。陈正明家族合计控制公

司本次发行前

６８．６２％

的股权，系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基本

情况如下：

陈正明先生，

１９５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３３０７２７１９５３０７０９＊＊＊＊

， 住址为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三江街道丹溪路

＊＊

号。

１９６９

年

８

月至

１９７２

年

１１

月，任职于磐安县尚湖农机厂；

１９７２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服兵役；

１９７８

年

５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４

月任职于磐安县轻工机械厂；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开始

自主创业，历任磐安县春光塑料厂厂长、金华市春光橡塑软管厂厂长；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担任金华市春光橡塑软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现任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正明先生系金华市第六届、第七届人大代表、浙江省材

料研究学会第一届理事、浙江省塑料工程学会副会长、第六届金华市工商业联

合会常委、金华市科学技术协会青少年学会副会长、第二届金磐开发区商会会

长，曾荣获“浙江省中小企业优秀企业家”、“金华市优秀企业家（金牛奖）”、“金

华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磐安县劳动模范”、“磐安县第六批中青年专业技术

拔尖人才”、“磐安县第七批中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和“磐安县第八批拔尖

人才”等荣誉和称号，自

１９９８

年起连续

１４

年被磐安县人民政府评为“优秀厂长

（经理）”，自

２０１２

年起连续

５

年被磐安县人民政府评为“十佳工业企业家”。

张春霞女士，

１９５８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３３０７２７１９５８０４０１＊＊＊＊

， 住址为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三江街道丹溪路

＊＊

号。

１９７６

年

５

月至

１９８５

年

３

月任职于磐安县尖山塑料厂；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历任磐安县春光塑料厂副厂长、金华市春光橡塑软管厂副厂长；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任金华市春光橡塑软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陈凯先生，

１９８０

年出生， 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为

３３０７０２１９８０１２３０＊＊＊＊

，住址为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玉山路

＊＊

号。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至今，历任苏州凯弘橡塑有限公司监事、经理、执行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

陈弘旋先生，

１９９６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

３３０７０２１９９６０４２２＊＊＊＊

， 住址为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三江街道丹溪路

＊＊

号。

三、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７

，

２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股数为

２

，

４００．００

万

股。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条件

股份数额

（万股）

持股

比例

股份数额

（万股）

持股

比例

１

春光控股

４

，

５００．００ ６２．５０％ ４

，

５００．００ ４６．８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２

陈正明

６００．００ ８．３４％ ６００．００ ６．２５％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３

凯弘投资

５０６．８１ ７．０４％ ５０６．８１ ５．２８％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４

陈凯

４５０．００ ６．２５％ ４５０．００ ４．６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５

方秀宝

４５０．００ ６．２５％ ４５０．００ ４．６９％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６

陈弘旋

３００．００ ４．１７％ ３００．００ ３．１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７

张春霞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８％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８

袁鑫芳

１５０．００ ２．０８％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６％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９

毅宁投资

８０．６９ １．１２％ ８０．６９ ０．８４％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

１０

王胜永

１２．５０ ０．１７％ １２．５０ ０．１３％

自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２

个月

１１

社会公众

－ － ２

，

４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无限售条件

合计

７

，

２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９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为

２４８２８

名，其中前

１０

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春光控股

４

，

５００．００ ４６．８８％

２

陈正明

６００．００ ６．２５％

３

凯弘投资

５０６．８１ ５．２８％

４

陈凯

４５０．００ ４．６９％

５

方秀宝

４５０．００ ４．６９％

６

陈弘旋

３００．００ ３．１３％

７

张春霞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６％

８

袁鑫芳

１５０．００ １．５６％

９

毅宁投资

８０．６９ ０．８４％

１０

王胜永

１２．５０ ０．１３％

合计

７

，

２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２

，

４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８．４６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２

，

１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网下投资者弃购

４

，

４７８

股，网

上投资者弃购

１００

，

２５６

股，合计

１０４

，

７３４

股，由主承销商包销。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４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天健验［

２０１８

］

２４７

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１

、本次发行费用总计

４８

，

０４０

，

５６６．０３

元；其中：保荐及承销费用

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审计及验资费用

７

，

５９４

，

３３９．６２

元、律师费用

６

，

４１５

，

０９４．３４

元、用于本次发行

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

，

０９４

，

３３９．６２

元，发行手续费

１３６

，

７９２．４５

元。 以上费用均不含

对应的增值税。

２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为

２．００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

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七、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净额：

３９４

，

９９９

，

４３３．９７

元。

八、本次发行后市盈率：

２２．９９

倍。

九、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７．７０

元（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加

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８０

元（按

２０１７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天健会计师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对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和

２０１７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８

］

１３８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本

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上述财务报告详细情况，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

阅读招股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上市公告书已披露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资产负债

表、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的合并利润表和利润表及合并现金流量表和现金流量表，上

述数据均未经审计。本公司上市后将不再另行披露

２０１８

年第一季度报告，敬请

投资者注意。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

９

次会议审

议通过。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经审阅但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３．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同比变化

资产总计

４７

，

９１４．４２ ４７

，

６３６．４３ ０．５８％

负债总计

１２

，

３６４．２６ １３

，

２２６．３０ －６．５２％

股东权益合计

３５

，

５５０．１６ ３４

，

４１０．１２ ３．３１％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４７

，

９１４．４２ ４７

，

６３６．４３ ０．５８％

２

、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同比变化

营业收入

８

，

５８４．７７ ７

，

４２２．０８ １５．６７％

营业利润

１

，

２６４．７７ １

，

２３４．８６ ２．４２％

利润总额

１

，

２７２．４７ １

，

２４５．２３ ２．１９％

净利润

１

，

０８２．９０ １

，

０７０．６７ １．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０８２．９０ １

，

０７０．６７ １．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０４６．８５ １

，

０４５．１６ ０．１６％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同比变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６７３．５１ ３

，

１２４．９３ －４６．４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２．５８ －３

，

３００．７１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２６．１１ １６３．６４ ２２１．５０％

４

、非经常性损益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同比变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４２．６５ ２７．４２ ５５．５４％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０．２７ ０．６４ －５７．４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０．４６ ２．１６ －７８．８９％

小计

４３．３８ ３１．１８ ３９．１３％

减：所得税费用

７．３３ ５．６６ ２９．４８％

合计

３６．０５ ２５．５２ ４１．２７％

５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元

／

股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 同比变化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５ ０．１５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５ ０．１５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１０％ ４．１１％ －１．０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３．００％ ４．０１％ －１．０１％

二、

２０１８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８

，

５８４．７７

万元， 较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增长

１５．６７％

；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１

，

０８２．９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增长

１．１４％

；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１

，

０４６．８５

万元，较

２０１７

年

１－３

月增长

０．１６％

。 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净利润增幅不及营业收入增幅， 主要是

２０１８

年一季度公司汇兑损失金额较

高所致。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１

，

４５１．４２

万

元，降幅为

４６．４５％

，主要是因为：（

１

）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公司因开具票据规模增多导

致支付的票据保证金大幅增加，从而使得“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增加

４７５．０１

万元；（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公司员工工资水平和福利水平有所提升，使

得“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４０５．６８

万元；（

３

）随着公司经营规

模的扩大，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公司缴纳增值税和预缴企业所得税增加，使得“支付

的各项税费”增加

３８０．６６

万元。

三、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情况预计

基于公司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

１－３

月已实现的经营业绩情况，并考虑到公司所

在行业的发展情况，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预计营业收入

２２

，

６７９．２７

万元至

２４

，

７４１．０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０％

至

２０％

；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３

，

９７２．０４

万元至

４

，

４０４．６４

万元，同比增

１％

至

１２％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为

３

，

３４５．６９

万元至

３

，

７１０．０７

万元，同比增长

１％

至

１２％

。 前述财务数据

不代表公司所做的盈利预测。

发行人产品结构齐全，竞争优势明显，并与主要客户及主要供应商建立了

稳定的合作关系，与主要客户的交易具有可持续性，原材料供应稳定。 财务报

告审计截止日后，发行人整体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经营业

绩的预计是基于以销定产的行业特点、 在手订单和研发项目情况以及上游原

材料价格波动情况等，进行的谨慎、合理预计，符合发行人实际经营情况。发行

人经营状况与财务状况正常， 预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报表项目不会发生异

常变化，不存在影响发行条件的重大不利因素。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已与保荐机

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市婺城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相关

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婺城支行

４０５２ ４６２０ ００７６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５７９９０１００５０１０５５１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３３０５０１６７６７４５０９１８０５１５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除正常经营活动签订的销售、采购、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

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４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１３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４６４２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２

保荐代表人：徐超、俞康泽

项目协办人：吴继平

项目经办人：赵小敏、谢吴涛、杨逸墨、张鹏飞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已具备公开上市的条件。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

意推荐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27

日

（上接

A15

版）


